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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產微生物肥料補助作業方式 

106年 5月 12日農授糧字第 1061069400號函訂定 

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（以下簡稱農糧署）為推動友善環境農業，

引導農民使用國產微生物肥料，改善農田地力，替代部分化學肥料，

並促進微生物肥料產業發展，訂定本補助作業方式。 

二、補助標的：以農糧署網站(http://www.afa.gov.tw/農糧業務資訊/

土壤肥料專區)公告登載推薦國產微生物肥料品牌名單為限。 

三、補助基準：以購買前項所定肥料產品憑證所列金額補助 1/2為原則，

每公頃最高補助 5,000元。 

四、補助對象：以產銷班及個別農民為對象，惟個別農民應提供實際經

營農地之土地證明資料申請補助，其土地不得與產銷班登錄經營農

地重覆。  

五、作業程序： 

（一）產銷班或個別農民填列申請表（如附表一），個別農民另檢附土地

耕作面積證明資料，向土地所在地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、農

會、合作社場、協會等（以下簡稱鄉鎮輔導單位）提出申請；鄉

鎮輔導單位彙整轄內產銷班或農民之需求，填列需求表（如附表

二），併同申請表彙送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(以下簡稱縣市政府)。 

（二）縣市政府就鄉鎮輔導單位所送資料進行審核後送農糧署各區分署

(以下簡稱分署)。 

（三）分署得邀集鄉鎮輔導單位、縣市政府、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

及各區農業改良場等單位，於年度推廣目標範圍內，核配各縣市

政府推廣面積；各縣市政府再通知鄉鎮輔導單位依核配結果執行。 

（四）產銷班或個別農民於縣市政府核配補助面積確定後，應檢具購買

推薦品牌微生物肥料之購買憑證，向鄉鎮輔導單位申請補助款。

鄉鎮輔導單位於彙整填具補助款印領清冊（附表三）後，連同購

買肥料憑證（以發票為原則），送請各縣市政府核撥補助款。 

（五）各縣市政府收到鄉鎮輔導單位請領補助款之相關憑證及資料，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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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無誤後，將補助款核撥鄉鎮輔導單位，再由鄉鎮輔導單位轉

撥產銷班班員或個別農民帳戶。 

六、管考措施 

（一）各縣市政府應督導鄉鎮輔導單位落實對於施用國產微生物肥料之

產銷班或農民進行查核工作。 

（二）鄉鎮輔導單位應明確告知農民符合規定推薦之國產微生物肥料商

品名單，不得指定或要求購用特定廠牌產品。農民未依規定購用

推薦國產微生物肥料或出具不實購買憑證，經查證屬實者，除追

回當年度補助款外，依據資訊管理系統管制，爾後二年度不得申

請本項補助。 

（三）肥料生產業者應按月彙集其下游行銷端相關微生物肥料商品(種

類、規格及數量等)出貨及流向等資料送分署，再由分署對應各鄉

鎮輔導單位所建立農民補助購買微生物肥料種類及數量等資料進

行勾稽，避免虛報補助數量情事。 

（四）至出具不實憑證之廠商，其所生產之各品牌微生物肥料停止登載

推薦，二年內均不得列入農糧署推薦之廠牌名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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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

    年度國產微生物肥料推廣計畫申請表 
   
    縣（市）    鄉（鎮市區）      產銷班(合作社場）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 

編號 
班員或個別

農民姓名 
聯絡電話 作物別 

產銷班登錄

或個別農民

實際經營 

面積(公頃) 

申請面積 

(公頃) 

預定 

施肥期 

納入補助面積 

(公頃) 

補助金額上限 

(元)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註 1：個別班員申請面積不得大於實際經營面積；個別農民應提供實際經營農地之土地證明資料，並不得與產銷班登錄實際經營農地重覆。 

註 2：納入補助面積依農糧署各區分署審查會議決定核配面積。 

註 3：產銷班得填列本表造冊送輔導單位提出申請；個別農民得由輔導單位依本表格式依序受理申請。 

代表人： 班長： 聯絡電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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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

     年度國產微生物肥料推廣計畫輔導面積需求表   
     縣（市）     鄉（鎮市區）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 

編號 

產銷班 

(個別農民) 

名稱 

代表人 聯絡電話 作物別 

產銷班登錄或個別

農民實際經營面積 

(公頃) 

申請面積 

(公頃) 

預定 

施肥期 

審核結果 

納入補助面積 

(公頃)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合計        

填表說明： 

1.申請班別之屬性請確實填寫配合，分依產銷班及個別農民依查填本表。 

2.本表由鄉(鎮市區)輔導單位查填，各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於當年度   月底前送各區分署召開核配會議決定受補助對象。 

 

受理單位    縣市政府    各區分署    

承辦人：  股(課)長：  主辦人：  科(課)長：  主辦人：  課長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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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 

    年度國產微生物肥料推廣計畫補助款印領清冊   
 

   縣（市）      鄉（鎮市區） 
□       產銷班；□       合作社場 

□ 個別農民            ；□           
 

編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
實際經營
面積 
(公頃) 

補助面積 
(公頃) 

補助金額
上限 
(元) 

購買品牌、數量及金額 
申領補
助金額 
(元) 

撥款帳戶 

備註 
推薦 
品牌 

數量 
(公斤) 

金額 
(元) 銀行別 帳號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註：本表於完成購肥造冊後，送縣市政府審查，據以核撥補助款。鄉鎮輔導單位應以匯款方式，將補助款轉撥產銷班

班員或個別農民帳戶（不得給付現金）並應於轉帳完成後，將轉帳憑證送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備查。 

承辦人： 推廣股長： 

（課長、經理、場長） 

會計： 

（主計、出納） 

總幹事： 

（鄉長、理事主席） 

 


